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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“华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”的决定 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决定: 

环境学院成立院级“华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”。 
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，环境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。

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优秀的师资队伍，通过学院的优势，

为环境教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。 

为推动省级一流课程《低碳生活实践》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，方便与各

实践单位对接。环境学院成立院级“华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”。该中心将致

力于开展环境教育研究、制定环境教育课程、开展环境教育实践活动等工作，旨

在提高学生和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。环境教育中心主要工

作内容和努力方向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开展环境教育课程:制定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环境教育课程，帮助学

生了解环境问题，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力。 

2、举办环保活动:组织一些环保主题的活动，如垃圾分类、节能减排、绿色

出行等，让学生亲身参与，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。 

3、开展环境研究:组织学生进行环境研究，让他们深入了解环境问题，提出

解决方案，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。 

4、推广环保理念:通过各种渠道，如社交媒体、学校网站等，宣传环保理念，

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。 

5、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:与政府、企业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，共同推动环

境教育的普及和实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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